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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成员单位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联系表

	单位
	分管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式
	联络员
	联系方式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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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方式：
	风险线索
	行政处置
	刑事打击
	调研指导
	宣传教育
	备注

	发现数量（件
）
	举报奖励（人次）
	警示约谈（人次）
	立案（件
）
	处罚（件
）
	警告（次数）
	罚款（万元）
	压降人数（人
）

	责令停产停业（家次）
	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家
）
	移送公安（件
）
	立案数量
	抓捕（人次）
	未兑付金额（万元）
	未兑付人数（人
）
	移送起诉（件
）
	判决数量（件
）
	执行到位资金（万元）
	资金清退金额（万元）
	结案数量（件）
	省级赴地市或县区（人次）
	地市赴县区或乡镇（人次）
	现场研判问题（个
）
	线下宣传活动（场次）
	线上宣传点击量（次
）
	宣传覆盖人数（人次）
	

	
	
	
	
	
	
	
	
	
	
	
	合计（件
）
	其中：跨省案件立案数量（件
）
	
	
	
	
	
	
	
	
	
	
	
	
	
	
	

	
	
	
	
	
	
	
	
	
	
	
	
	
	
	
	
	
	
	
	
	
	
	
	
	
	
	
	


备注：1.本表统计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期间辖区内的防非处非工作情况。
2.结案数量指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期间办结的存量案件和新发案件数。
3.专项行动期间，请每月的17日前报送行政处置、刑事打击的相关情况，向市处非工作邮箱（fyszyjrzx@163.com）报送本表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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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风险线索排查处置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序号
	风险主体名称
	所属行业领域
	线索来源
	发现时间（年月日）
	是否具备规范条件
	提交有关金融管理部门依法审批，备案等情况（含已提交、拟提交）
	是否属于非法集资
	拟采取/已采取处置路径（行政/刑事）
	立案时间（年月日）
	结案时间（年月日）
	涉及金额（万元）
	涉及人数（人）
	未兑付金额（万元）
	未兑付人数（人）
	备注

	1
	
	（1）虚拟货币、区块链、互联网金融、支付、征信等领域涉非风险
	
	
	
	
	
	
	
	
	
	
	
	
	

	2
	
	……
	
	
	
	
	
	
	
	
	
	
	
	
	

	3
	
	（2）民间投融资、P2P网贷、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非法银行、非法保险等领域涉非风险
	
	
	
	
	
	
	
	
	
	
	
	
	

	4
	
	……
	
	
	
	
	
	
	
	
	
	
	
	
	

	5
	
	（3）私募基金、证券期货、股权众筹、“伪私募”、“伪金交所”、“产登公司”、“拍卖公司”等领域涉非风险
	
	
	
	
	
	
	
	
	
	
	
	
	

	6
	
	……
	
	
	
	
	
	
	
	
	
	
	
	
	

	7
	
	（4）小额贷款、融资性担保、典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领域涉非风险
	
	
	
	
	
	
	
	
	
	
	
	
	

	8
	
	……
	
	
	
	
	
	
	
	
	
	
	
	
	

	9
	
	（5）教育、养老、涉农、商贸服务等其他领域涉非风险
	
	
	
	
	
	
	
	
	
	
	
	
	

	10
	
	……
	
	
	
	
	
	
	
	
	
	
	
	
	

	11
	
	（6）其他
	
	
	
	
	
	
	
	
	
	
	
	
	

	…
	
	……
	
	
	
	
	
	
	
	
	
	
	
	
	


备注：1.本表统计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期间处置的涉非风险线索，包含专项行动开展前已掌握但尚未刑事或行政立案的涉非风险线索。
2.所属行业领域请按以下6个分类顺序依次填写：（1）虚拟货币、区块链、互联网金融、支付、征信等领域涉非风险；（2）民间投融资、P2P网贷、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非法银行、非法保险等领域涉非风险；（3）私募基金、证券期货、股权众筹、“伪私募”、“伪金交所”、“产登公司”、“拍卖公司”等领域涉非风险；（4）小额贷款、融资性担保、典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领域涉非风险；（5）教育、养老、涉农、商贸服务等其他领域涉非风险；（6）其他
3.线索来源包含以下3个分类：（1）联席会议交办；（2）自主摸排发现；（3）群众举报。- 13 -

4.提交有关金融部门依法审批、备案等情况（含已提交、拟提交）包含以下5个分类：（1）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2）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3）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4）地方金融监管部门；（5）其他。
5.如先行政处置后刑事打击的，只需填报刑事立案时间。
6.各镇（街道）、相关单位请分别于2024年12月15日、2025年6月17日、2025年11月30日向市处非工作邮箱（fyszyjrzx@163.com）报送本表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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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非法集资案件（风险）办理情况登记统计表

填报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序号
	类型（案件/风险）
	案件/风险名称
	发现/立案时间
	涉案企业或个人名称
	统一信用编码/身份证
	涉及金额（万元）
	涉案人数（万人）
	当前办理阶段
	资金清退率
	主办地
	协办地
	注册地
	司法管辖意见及主要依据
	涉稳简要情况

	1
	
	
	
	
	
	
	
	
	
	
	
	
	
	

	2
	
	
	
	
	
	
	
	
	
	
	
	
	
	

	3
	
	
	
	
	
	
	
	
	
	
	
	
	
	

	4
	
	
	
	
	
	
	
	
	
	
	
	
	
	

	5
	
	
	
	
	
	
	
	
	
	
	
	
	
	

	6
	
	
	
	
	
	
	
	
	
	
	
	
	
	

	7
	
	
	
	
	
	
	
	
	
	
	
	
	
	

	8
	
	
	
	
	
	
	
	
	
	
	
	
	
	

	9
	
	
	
	
	
	
	
	
	
	
	
	
	
	


备注：1.各地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跨省非法集资案件处置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梳理统计辖内跨省案件（风险）情况。
2.司法管辖意见及主要依据填写各地初步摸清风险底数基础上，初步研判后对跨省案件司法管辖提出意见和依据。

3.涉稳简要情况简要填报该案件（风险）重大信访涉稳情况，如平稳则填无。


























                                                                        
  抄送：市委办公室及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纪委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                                      
  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11日印发    
